
一、目的 

提高医院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素质和临床工作能力，适应医学模式转变和卫生

事业发展，不断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水平 

二、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院卫生技术人员。 

三、医学继续教育管理办法 

1、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医院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促进卫生事业发展，根据国

家卫生部、人事部《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和《湖北省卫生技术人员继续

医学教育实施办法》、《武汉市继续医学教育实施办法》的精神，特制定本计划。 

第二条 继续医学教育是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主的一

种终生性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的目的是使卫生技术人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保持高尚的职业道德，不断提高专业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以适

应医学科学技术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条 继续医学教育的对象是全院在职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参加继续

医学教育是卫生技术人员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第四条 继续医学教育以年度理论、技能考试、考核成绩及年度和阶段学分

验证结果作为考核方式。卫生技术人员年度继续医学教育考核结果，是职务续聘、

职称晋升、年度工作考评的必备条件。 

2、组织管理 

第五条 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实行全院统一管理，医院成立继续医学教育领导

小组，负责医院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领导、协调、质量监控、组织管理和实施。 

第六条 继续医学教育领导小组在院行政领导下，由科教部、医务处、护理

部、门诊部、组干人事科及主要临床科室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组干人事科，负责领导小组委托交办的事务性、日常性和技术性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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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部门、科室要为卫生技术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卫生技术人员要积极主动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并按医院的有关规定，服从所

在科室的安排，接受考核。在学习期间，享受国家和本单位规定的工资、保险、

福利待遇。在接受继续医学教育同时，有义务更好地为医院服务。 

第八条 医院行政应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领导，从制度上保证继续医

学教育工作的落实。各部门、科室应将开展继续医学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认

真贯彻落实。 

3、内容与形式 

第九条 继续医学教育的内容，应以现代医学技术发展中的新理论、新知识、

新技术和新方法为重点，注重先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重视卫生技术人员创造

力的开发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继续医学教育中，要注意加强政治思想、职业

道德、卫生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等有关内容的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卫生技术人

员。 

第十条 继续医学教育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实事求是的原则，

根据学科发展、社会需求、学习对象、学习条件、学习内容等具体情况的不同，

可采用培训班、进修学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业务考察、疑难病例讨论、查

房指导、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科研立题、专题研讨、发表译文及综述、远程网

络教育等灵活多样的继续医学教育形式。 

第十一条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分为 I 类、II 类、III 类，I 类为国家级、省级，

II 类为市级，III 类为院级。院继续医学教育办公室定期提前公布认可的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供卫生技术人员选择参加。 

第十二条 各部门、科室应积极申报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第十三条 接受继续医学教育的卫生技术人员应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和工作

需要，选择参加与本人专业和岗位工作相近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 

4、管理与考核 

第十四条 以年度理论考试、技能考核及年度、阶段学分登记验证为继续医

学教育考核方式。卫生技术人员年度考试、考核结果及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所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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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职务续聘、职称晋升、年度工作考评的必备条件。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 

都应参加经医院继续医学教育领导小组和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继续医学教育活

动，并取得规定学分和及格的考试、考核成绩。具体学分规定、授予标准及管理

办法，要严格按照《武汉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证书》和《继续医学教育证书》的双证

登记制度。《学分证书》分别由国家、省、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继

续医学教育证书》由人事局统一印制。医院建立卫生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档案，

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应在每年的 12 月底前将当年参加的各种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

考勤卡、学习笔记；获得的学分证书或学分证明材料交科教部情况进行登记，次

年 1 月接受医院继续教育领导小组组织的考核。 

第十六条 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年度注册、考核、验证制度。每年由人事科、

科教部对各部门、各科室继续医学教育计划完成情况及职工接受继续医学教育的

情况进行统计及考核，并接受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中心的年度注册、考核、验证

工作。 

第十七条 继续医学教育考核结果及合格证书作为卫生技术人员聘任、技术

资格晋升、职业再注册、执业考核的一个必备条件。继续医学教育考核结果及合

格证书按聘任、技术资格晋升、职业再注册和执业考核分别要求的年限出具证书，

不论要求年限多少，凡在要求年限内，有一年继续医学教育验证不合格者不能出

具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书；只有顺延达到分别要求的合格年限后，方能出具继续

医学教育合格证书。任职期满未能取得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书，不得晋升高一级

技术资格；聘任期满未能取得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书，不得续聘，并按低聘或缓

聘办理；执业注册期满未能取得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书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得再执

业，暂调离卫生技术岗位，待取得继续教育合格证后方可再执业。 

第十八条 建立继续医学教育评估制度。医院继续教育委员会要对各部门、

各科室的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指导、检查和评估。 

第十九条 医院建立奖惩制度，并将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列入医院各级人员年

度考核和各级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当中，对于在继续医学教育活动中成绩突出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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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个人给予表彰与奖励；对违反本规定及有关规定，继续医学教育制度执行不 

利的部门和科室要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不达标的科室和个人不得评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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